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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有擔當
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即中。一向

予人溫文儒雅印象的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動起手來快狠準，果斷收拾內會
爛攤子，令人刮目相看。

梁君彥早前諮詢外界獨立大律師
意見，認定現任內會主席李慧琼有權
重新主持內會，於上周五促成李慧琼
再度披掛上陣，主持內會工作，並挫
敗郭榮鏗等反對派政客武力奪權之圖
謀；昨日又是星期五，梁君彥經諮詢
外間大律師意見，根據議事規例有關
條款的授權，委任財會主席陳健波於
下周一主持內委會主席選舉，郭榮鏗
的臨時主持權力被徹底褫奪，灰溜溜
地敗下陣來。

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動跑掉。
梁君彥揮起大掃帚，搞事者即刻被掃
走，癱瘓逾半年的內會重新運轉起來
，怎麼說都是好事。

為什麼梁君彥頻頻諮詢外界大律
師意見？因為在一般市民印象中，外
間大律師可以給予獨立中肯的建議，
有着更高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任何

一個正常社會，都無法容忍內會被一
部分政客阻住地球轉，破壞政府施政
及抗疫工作，損害市民福祉。

合憲、合法、合理，這是梁君彥
理直氣壯、勇於出手的關鍵所在。此
舉勢必招來反對派的忌恨及瘋狂反撲
，但為了香港，梁君彥義無反顧。天
下興亡，匹夫有責，有權杖者的責任
更大。今後碰到類似事件，相信梁君
彥將更加果斷處理。

反對派惱羞成怒，聲稱梁君彥
DQ了郭榮鏗。其實，DQ又如何？只
要於法有據，合情合理，該出手時就
出手。過去有六名政客涉違法宣誓，
被法庭DQ議員資格。梁君彥今次DQ
郭的臨時主持之權，是正常行使職權
，一樣是天經地義。至於是否DQ郭
的議員資格，那是法庭的權力範圍，
梁君彥不會越俎代庖。

當然，郭榮鏗涉濫權的責任必須
追究，他的議員席位能否保得住，市
民不妨買定啤酒、花生，
等住看好戲。

還警隊清白 還香港真相
萬眾期待的監警會調查報告昨日

出爐，通過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主要
爭議事件的權威性、系統性調查，釐
清事實真相，還警方以清白。黑的就
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不管陰謀家
如何開動造謠機器， 「抹黑」 及 「妖
魔化」 警方，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

監警會報告重點還原 「七二一」
及 「八三一」 事件真相。警方在去年
七月二十一日當晚 「錯失介入的機會
」 ，引起部分市民不信任，而報案系
統被惡意破壞，影響了警方行動。去
年八月三十一日，旺角發生暴亂，有
暴徒改穿街坊裝前往太子站搞事，警
方關閉太子站執法 「切實可行」 ，而
迄今沒有失蹤人口報告，證明打死人
且銷屍滅跡 「近乎是不可能的事」 。

報告亦釐清其他的有爭議問題，
對於十二宗警方開槍案，報告確定沒
有違規；所謂新屋嶺拘留所 「強姦」
，同樣是無中生有的指控。

本着 「是其是、非其非」 的精神
，報告亦指出警方處理暴亂存在不足

，提出五十二項建議。如政府將去年
六月十二日大批示威者圍攻立法會定
性為 「暴亂」 ，警方應該檢討保護政
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的行動策略，盡
量減少衝突；而當一個事件被定性為
「暴亂」 ，警方應公布定性準則；報

告要求政府成立專家委員會，為催淚
彈的成分作出建議；如果警方認為必
須中止遊行活動，事先可與主辦者商
討，留足時間讓參與者離場等。

最令人關注的是，報告三度提及
「恐怖主義」 ，指出大型公眾集會後

發生暴力示威的頻密度增加、暴力程
度升級，有着 「早期恐怖主義萌芽」
，警方必須汲取教訓，制定嶄新策略
方向，並在資源及科技上作充足準備
，才能應對類似城市游擊戰所帶來的
挑戰和攻擊。報告認為，這些攻擊有
先進科技支持，而且非常暴力並肆意
破壞， 「近乎恐怖主義」 。報告強調
，從近期搜出的槍支彈藥及製造炸彈
的材料來看，意味着香港社會正被 「
扯向一個恐怖主義的年代」 。

監警會對黑暴滑向恐怖主義的定
性，有根有據，與港澳辦、中聯辦的
判斷相似，與市民的擔心高度一致。
事實上，反對派大肆鼓吹的 「攬炒」
就是恐怖主義，這也是對香港穩定繁
榮的頭號威脅。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
前提出將引用《反恐條例》起訴暴徒
，絕對有必要。

未必巧合的是，法庭昨日判決一
名參與去年六月十二日暴動的被告入
獄四年，這也是首宗有被告承認涉暴
動的案件。六月十二日是修例風波演
變為黑暴的轉折點，反對派乘機提出
所謂 「五大訴求」 ，調查 「警暴」 是
其中之一，而這不過是惡人先告狀的
計謀。法庭的判決，證明了警方的清
白。可以斷言，隨着更多暴動案件受
審，事件真相將進一步曝光，反對派
的謠言將進一步破產。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開記招支持監警會報告
，背景就有 「香港真相」 四個字，實
在是可圈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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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支持梁君彥撥亂反正

一 錘 定 音
大公報記者 曾卓鋒

梁君彥指定陳健波主持內會選舉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日前尋求資深大
律師余若海和孫靖乾的法律意見，認為
內委會現任主席李慧琼有責任及權力召
開會議。他日內亦尋求英國御用大律師
彭力克和陳浩淇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冀
解決目前內會因反對派阻礙內委會主席
選舉而令議會停擺的困局。

根據御用大律師意見，目前最有效
及最快捷的解決辦法是引用《議事規則
》第92條的權力，引入一項新程序處理
現時內會的困局。梁君彥稱，考慮到現
時的政治爭議及對內會運作的影響，他
決定採納御用大律師提供的可行方案，
並指定由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主持
於下周一（18日）上午11時舉行的主席
選舉會議，議員會議上立即進行投票，
並不會處理任何規程問題或議案。

不偏離《議規》及《守則》
梁君彥指出，今次的情況十分特殊

，強調是次決定只適用解決現時的困局
，又強調是次決定盡量不偏離現時《議
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議事程序。
他亦解釋，選擇陳健波作為主持，是考
慮到財委會和內委會組成均由立法會主
席以外其他所有議員出任委員，因此認
為陳是合適的人選。

梁君彥續指，本來期望內會能夠自

行解決問題，但遺憾地上周五（8日）
由郭榮鏗主持的主席選舉會議，仍停留
在討論與選舉無直接相關的事項。而當
日下午由李慧琼主持的特別會議中亦出
現混亂情況，議員之間有肢體碰撞及有
人受傷，有損立法會形象。他認為若由
郭榮鏗繼續用現時的方法主持選舉，恐
在短時間內將仍然無法選出主席。

陳健波捱義氣：責無旁貸
梁君彥又形容，被委以重任的陳健

波是 「捱義氣」 ，相信他能有足夠經驗
處理，又強調是次決定是最有效和最快
捷的方法去解決目前內會困局。他又呼
籲，希望各議員放下分歧，盡快選出內
會主席，令立法會能夠回復正常運作，
有效履行憲制職能。

陳健波形容今次主持會議是 「燙手
山芋」 ，但為求議會正常運作，他責無
旁貸。他表示，梁君彥是次決定參考外
國的憲法專家意見，若反對派議員不滿
，可以議會外尋求法律方法解決，而非
議會內以肢體衝突及 「霸住」 會議室的
手法等表達不滿。陳健波預告，會議當
日會有後備方案，呼籲議會是 「文鬥」
而非 「武鬥」 ，又呼籲議員當日投票。
另外，他又指現時香港已撕裂太久，批
評堅持 「攬炒」 的人是對不起香港人。

【大公報訊】41名建制派議員發
表聯合聲明，支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就處理內會主席選舉嚴重被拖延問題
所作出的決定，強調梁君彥有責任令
立法會內所有事務在合法、合規、有
秩序及有效率下進行及完成。他們亦
認同財委會陳健波是合適的主持內會
主席選舉人選。

郭榮鏗未能履行憲制責任
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表示，郭榮

鏗過去七個月主持內委會主席選舉期
間不斷僭建程序，容許議員就選舉主
席無關的事項發言，即使建制派議員
已就其濫權及違規的問題不斷作出批
評，但他仍只顧其政治目的拖延選舉
，令內會停擺了六個多月，立法會也

因此未能履行其憲制責任。
他指出，郭榮鏗的所作所為不只

令立法會運作出現前所未有的問題，
遲遲不完成主席選舉，亦有違《議事
規則》規定內會需要每一會期重選主
席的要求。

廖長江提及上周五（8日）的內會
特別會議出現混亂及不愉快的場面，
他指出，建制派預計未來有關的爭議
及激烈行為將會繼續出現，加深破壞
立法會形象和危及立法會議員及工作
人員的安全，因此有需要立即尋找方
法解決。

就梁君彥是次作出的決定，廖長
江說，建制派表示尊重及支持，認為
梁君彥的決定是深思熟慮及謹慎。他
續指，立法會主席是立法會事務的最

終負責人，亦是《議事規則》解釋及
執行方式的最終裁決者，他有責任令
立法會內所有事務在合法、合規、有
秩序及有效率下進行及完成。

反對派拉布前科多籮籮
廖長江亦呼籲反對派議員冷靜，

並尊重及遵守立法會主席的決定，不
要在選舉期間造成任何的妨礙，令內
會的主席順利選出，以解決糾纏多月
的問題。

對於反對派議員質疑主持選舉者
應以論資排輩的慣例選擇，漁農界何
俊賢反批， 「若依循此慣例，第二、
第三就是梁耀忠、涂謹申等議員，其
實他們亦有拉布前科，所以他是否適
合人選？我作為議員也會質疑。」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反對派惡意 「拉布」 下癱瘓逾半年，上
周更發生肢體碰撞混亂情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宣布，為確
保立法會功能能夠有序地進行，他日前尋求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
克和陳浩淇大律師的法律意見，最終決定採納其法律意見，引用
《議事規則》第92條，指定由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主持下周一（18
日）的內會主席選舉會議。陳健波表示，為求議會正常運作，他
責無旁貸。

採法律專家意見 引議規第92條解困局

大律師：立會主席有最終決定權
【大公報訊】對於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採用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克和陳
浩淇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引用《議事
規則》第92條指定由財委會主席陳健
波主持下周一內會主席選舉，法律界
人士認為做法合適，能解決現時內會
困局，亦強調主席有最終決定權。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
驊表示，立法會主席一向有最大權力
處理立法會任何未能處理的事宜，因
此今次選擇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
來解決現時內會困局是合適做法，又
指主席有其見解及最終決定權，相信
可解決現時內會困局。

湯家驊又認為，反對派對《議事
規則》有自己的見解及看法，但這些
見解在法律層面是站不住腳。他亦呼
籲，反對派議員接受及尊重主席的決
定，認為他們應向前看，對市民有所
交代。

基本法亦有相關條文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

師馬恩國指出，《議事規則》第92條
為廣泛包羅《議事規則》遺漏的地方
，而立法會主席在立法會有最大權力
，因此可就現時特殊情況行使主席權
力處理。他又引用《基本法》第72條

指，基本法確認立法會主席可行使多
樣職權，包括立法會議事規則所規定
的其他職權，因此間接確立立法會主
席的權力。

《議事規則》第92條為 「議事規
則未有規定的程序」 ，條文列明： 「
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
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
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
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
程序處理。」 在2012年，時任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曾在審議立法會遞補機制
時引用第92條 「剪布」 ，惟是次使用
這條例處理大會以外事務則屬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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